我市实施《天津市机动车轻微车损交通事故
当事人自行协商处理办法（试行）》宣传提纲

1、哪些交通事故应由当事人自行撤离现场并自行协商解决？
同在本市投保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以下简称“交强险”）的机动车与机动车之间，在本市行政区域内，发生未造成人身伤亡，单车损失在2000元以内，当事人对事故事实及成因无争议，并且车辆能够自行移动的交通事故，当事人应当立即撤离现场，并自行协商处理交通事故。
2、哪些交通事故的当事人应当标明事故车辆位置，迅速将车辆移至不妨碍交通的地点报警，等候交通警察处理？

（1）碰撞建筑物、公共设施或者其他设施的；

（2）无车辆检验合格标志的；

（3）无交强险标志的；

（4）未在本市投保交强险的； 

（5）当事一方肇事逃逸的；

（6）对事实、成因及责任有争议的。

3、哪些交通事故的当事人应当保护现场并立即报警，在现场不妨碍交通的安全地带等候交通警察处理？

（1）无号牌的；

（2）驾驶人无有效机动车驾驶证的；

（3）驾驶人饮酒、服用国家管制精神药品或者麻醉药品的。

4、交通事故当事人应如何自行撤离现场？
发生符合自行协商处理规定情形的交通事故，当事人应当立即停车，开启危险报警闪光灯，夜间还须开启示廓灯和后尾灯；相互查验机动车驾驶证、行驶证及保险凭证，记录联系方式，并固定事故车辆位置，在确保安全的情况下，迅速将车辆移至不妨碍交通的地点自行协商处理。
其他车辆遇到事故车辆撤离现场时，应当让行，确保安全。

5、自行撤离现场前，当事人应如何固定停车位置？

当事人在撤离现场前可以采用标划现场和摄像、照相方式固定事故车辆位置。标划车辆位置时，当事人可用石笔或粉笔在车辆的每个车轮的轴头中心垂直于地面上标划“T”型标记。如果是多车轮的车辆，只需标划前后四个车轮即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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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标划车辆停车位置。图2、车辆移动后地面的标划标记

6、机动车撤离现场后应将车辆停在什么地点？
在高速公路上，车辆应就近移至服务区或驶出高速公路；在城市快速路上，车辆应就近移至应急车道内或者辅道的非机动车道内；在其他道路上，就近移至非机动车道或者人行道上，并在不妨碍交通的情况下进行协商。
7、对自行协商解决的交通事故，当事人在撤离现场后如何自行确定责任？

（一）一方当事人有下列情形、另一方当事人无下列情形的，有下列情形的一方当事人负交通事故的全部责任，另一方当事人不负交通事故责任：

（1）追尾的；

（2）逆行的；

（3）倒车的；

（4）溜车的； 

（5）变更车道的；

（6）遇有停止信号继续行驶的；

（7）驶入禁行路的；

（8）其他依法应负全部责任的情形。

（二）发生不符合上述规定的交通事故，各方当事人均负交通事故的同等责任。
8、当事人在自行撤离现场后，如何填写《天津市机动车轻微车损交通事故当事人自行协商处理协议书》？
当事人应当在自行撤离现场后，依据本办法第六条和第七条的规定，自行确定交通事故责任，如实填写《天津市机动车轻微车损交通事故当事人自行协商处理协议书》（以下简称《协议书》），记录交通事故发生的时间、地点、天气、当事人姓名、驾驶证号、联系方式、机动车种类和号牌、交强险保险凭证号、承保公司、事故经过、碰撞部位、事故责任等内容，签名后各执一份。
9、在哪里获取《天津市机动车轻微车损交通事故当事人自行协商处理协议书》？
《协议书》由天津市公安交通管理局、中国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天津监管局联合监制。车辆所有人、管理人可到各保险公司，交警支队、大队及车管所的办公窗口领取。也可从天津智能交通网（www.tjits.cn）、中国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天津监管局网站(www.circ.gov.cn/tianjin)自行下载。
机动车驾驶人应随车携带《协议书》。未携带《协议书》的，发生交通事故后，可参照《协议书》样式用其他方式记录。

10、发生单方交通事故的机动车驾驶人应该怎么办？

机动车发生单方交通事故后，按照下列情况分别予以处理：

（1）发生单方交通事故仅造成自身车辆损坏的，驾驶人应迅速将车辆就近移至不妨碍交通的地点，在报警的同时立即向保险公司报案。保险公司将派员到现场处理或告知当事人直接到保险公司办理理赔事宜。

（2）发生单方交通事故造成公共设施及其他财产损坏的，驾驶人标划现场后，应当迅速将车辆就近移至不妨碍交通的地点报警，等候交通警察的处理。

11、事故车辆的一方持有外省市保险公司签发的交强险保单，该如何处理？

发生轻微车损事故后，经相互查验证件后，发现一方持有外省市保险公司签发的交强险保单，对事故的事实和过错责任没有争议的，应将车辆移至不影响交通的地方，然后报警。
12、发生轻微车损事故，撤离现场并对事故的责任认定后，向保险公司报案时应注意什么？

在撤离现场并完成事故责任协商，事故的当事人应正确详细地填写《协议书》并签字确认后，有责任一方的当事人应当立即向保险公司报案，详细报告事故的时间、地点、驾驶员、车辆号牌、原因经过以及其他的事故事项，并向保险公司索要报案号码（各保险公司报案电话附后）。
无责任一方当事人无损失或损失轻微，不要求赔偿的，为了保证全责方能够获得保险公司的赔付，也需填写《协议书》。

13、“天津市道路交通事故快速处理服务中心”如何设立及其工作模式？
在本市自愿提供场所的相关企业中，设立“天津市道路交通事故快速处理服务中心”（以下简称“快处中心”），由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及具有交强险经营资格的保险公司派员进驻，合署办公，实行交通事故处理、保险查勘定损一站式服务。
“快处中心”的工作时间为每日的8：30—19：30，节假日不休息（“快处中心”地址、电话附后）。
14、交通事故各方当事人填写《协议书》后，应当如何确定交通事故损失数额及完成损害赔偿处理？
（一）各方均不向保险公司索赔的，对交通事故损失数额可自行协商确定并赔付；

（二）需向保险公司索赔的，有责方当事人向保险公司报案后，按照保险公司的要求，会同其他当事人共同到就近的“服务中心”进行车辆定损，并签署《天津市保险行业自行协商处理轻微车损道路交通事故定损协议书》。

对在“快处中心”非工作时间发生的事故，由保险公司派出查勘定损人员，会同当事人对事故损失进行确定，并签署《天津市保险行业自行协商处理轻微车损交通事故定损协议书》。

事故当事人根据事故责任和定损结果，完成损害赔偿处理并签署《天津市保险行业自行协商处理轻微车损交通事故赔偿凭证》。

“快处中心”和保险公司应告知当事人索赔流程及索赔应提供的材料，并向事故当事人提供空白的《赔款收据》或《转帐支付授权书》。
15、当事人已经达成协议，但一方当事人拒不履行的，该如何处理？

当事人达成赔偿协议后，一方当事人拒不履行赔偿责任，另一方当事人可持《协议书》到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16、当事人自行撤离交通事故现场并到达“快处中心”后，发现不符合自行协商处理规定的怎么办？
对经查勘定损单车损失超过2000元或其他不符合自行协商处理规定的交通事故，由驻“快处中心”的交通警察或事故发生地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按照《交通事故处理程序规定》处理。
17、事故当事人向保险公司索赔时，应提供哪些材料？
事故当事人向保险公司索赔时，应提供如下材料：

（一）《天津市机动车轻微车损交通事故当事人自行协商处理协议书》；

（二）《天津市保险行业自行协商处理轻微车损道路交通事故定损协议书》；

（三）《天津市保险行业自行协商处理轻微车损道路交通事故赔偿凭证》；
（四）交强险保单正本； 
（五）本方车辆的维修发票；
（六）机动车行驶证（正证和副证）原件和复印件；

（七）事故当事人驾驶证（正证和副证）原件和复印件；
（八）个人车辆的被保险人身份证原件及复印件；
（九）体检回执（驾驶证类型为B及以上或年龄在60岁及以上的驾驶人应提供）

（十）《赔款收据》或《转帐支付授权书》。

保险公司对上述索赔材料审核合格后，应在10个工作日内完成对当事人的赔付。

18、各方当事人根据事故责任和定损结果商妥交通事故损害赔偿后，保险公司如何进行赔付？

（一）当事人负事故全部责任的：

（1）无责方车辆损失在2000元（含）以下的，由全责方保险公司在交强险项下进行理赔。

（2）无责方车辆损失超过2000元的部分，由全责方的保险公司在机动车辆第三者责任保险项下进行理赔；全责方未投保机动车辆第三者责任保险的，由全责方当事人自行承担。

（二）当事人均负交通事故同等责任的：

（1）各方车辆损失均不超过2000元（含）的，当事人各方不需相互赔偿，由各方投保的保险公司在交强险项下对本方车辆损失进行理赔。

（2）车辆损失超过2000元的，对方超出部分，由本方车辆保险公司在机动车辆第三者责任险项下按照事故责任比例进行理赔；本方超出部分，由本方保险公司在车辆损失险项下按照事故责任比例进行理赔；未投保机动车辆第三者责任保险和车辆损失险的，按照事故责任比例自行承担。
（三）当事人在交通事故中无责任的，无需向全责方赔偿。

19、驾驶人应随车携带哪些物品？
为了应对可能发生的交通事故，驾驶人员应在车内携带《天津市机动车轻微车损交通事故当事人自行协商处理协议书》、石笔或粉笔。一旦发生交通事故，可用石笔或粉笔来标划、固定车辆停车位置。
20、对应当自行撤离现场而未撤离现场的，交通警察如何处理？

对应当自行撤离现场而未撤离现场的，交通警察依法对当事人的道路交通安全违法行为进行处罚，并责令当事人立即撤离现场；对拒不撤离现场的，委托救援清障公司将其车辆拖移至不妨碍交通的地点，费用由车辆驾驶人承担。
21、对自行撤离现场的驾驶人交通安全违法行为，交通警察如何处理？

对符合《自行协商处理办法》规定的交通事故，当事人自行撤离现场的，一般不予处罚。
22、对肇事逃逸、故意制造或虚构交通事故骗取保险赔款的如何处理？
对肇事逃逸的，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依法对驾驶人进行处罚。对故意制造或虚构交通事故骗取保险赔款的行为，保险公司不承担赔偿责任，由公安机关依法处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23、对交通事故车辆的修理有何规定？
交通事故车辆的修理，由当事人或投保人自行选择维修企业，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强迫或指定。
附：1、各保险公司报案电话
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天津市分公司          95518

中国太平洋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天津分公司          95500
中国平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天津分公司            95512
中国大地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天津分公司            95590
太平保险有限公司天津分公司                        95529
阳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天津市分公司              95510
中华联合保险控股股份有限公司天津分公司            95585
安邦财产保险有限公司天津分公司                    95569
天安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天津分公司                    95505
华泰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天津分公司                95509
永诚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天津分公司                95552
都邦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天津分公司        400-88- 95586
中银保险有限公司天津分公司                     23371188
渤海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天津分公司         400-611-6666
渤海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滨海分公司         400-611-6666
华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天津分公司                95556
天平汽车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天津分公司                95550

民安保险（中国）有限公司天津分公司                95506

2：“快处中心”各分中心地址、电话

捷丰分中心 河西区解放南路491号(珠江道跨线桥下)88240812
丰源分中心 河东区十一经路58号（立交桥下）     24146666

顺安分中心 河东区卫国道171号（益寿里检测站内）24556555
捷通分中心 南开区青年路62号(长虹公园东门南侧）27596088
金晟新分中心 河西区马场道335号(工业展览馆院内)28319292
天华分中心 河北区建昌道73号                   89767676
鑫兴分中心 红桥区西青道154号（密云路立交桥下）27713456
景泰分中心 塘沽区金江路1551号                 252189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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